
106年12月19日

加速投資之土地開發審議制度之檢討與
精進方案



壹、背景

貳、現行土地開發
或利用審議機
制種類

參、土地開發審議
制度之精進方
案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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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壹

四、院長106年11月27日聽取環保署報告「環境影響評估法」
修正草案會議經院長裁示：除環評審議，對於相關都市
計畫或土地徵收審議方式亦有不同期待，請納入檢討。

三、審議案件均以協助立場辦理，惟有部分爭議或複雜案件
需耗時審慎處理，本部已著手研議精進作法中。

一、為加速本部主管土地開發利用審議進行(如徵收、濕地、
國家公園、都市計畫、海岸管理、開發許可等)，實務上
與環評等開發程序採併行審查方式。

二、本部對於土地開發或利用之審議過程涉及環評，如有相
關審查結論，原則參照其結論採低密度審查，避免重複
審查以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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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開發案件

非都市土

地開發許

可制

都市計

畫變更

土地

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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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本部相關審議委員會之性質

•屬專業性、多元價值審議

•屬合議制之委員會

•審議決議作為主管機關之重要參考意見

•應屬法定程序中諮詢性、參與性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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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案件之類型

每年審決案件(平均200案)

一般性案件

70%

30%

報部至本部都委會大會審竣

時間平均約2-3個月。

大通盤檢討案：因

都市範圍大、人口

多，平均審議時間

1-2年。

爭議個案：因爭議

分歧(開發範圍、

農地、保護區等)

無法取得共識，造

成審議時程延宕。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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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複雜性案件之問題分析

問 題 類 型

一、計畫內容尚有爭點不易形成共識

1.計畫範圍過大：航空城、璞玉計畫

2.土地開發方式：政府規定採區段徵收方式是否符合公益
性與必要性之檢視

3.安置問題與生態兼容性：社子島、塭仔圳重劃案

二、地方所提發展與土地使用規劃之競合

1.農業區、保護區：個案涉及人口成長趨緩、自然保育、農地保
護等議題，產生土地合理利用之爭論。
(如嘉義市新都心200公頃；台中市高鐵門戶150公頃農業
區變更住、商；鳳山100公頃農業區變更商業區)

2.工業區：個案呈現零星蛙躍式變更，且缺乏各地產業用地之整
體規劃，造成產業用地供需不均衡現象。
(新北市工業區變更為住、商，數量近30件居全國之冠)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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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案件之分析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年度 已准駁件數

105年 8件(許可5件，不許可3件)

106年 12件(均已許可)

目前審議中案件 16件(其中3件已通過，將核發許可)

 已准駁案件平均審議時程：1年(不包含申請人補正
或展延時間平均需1.8年)。



型態 問題爭點 協助方式

計畫品質不佳

 書圖內容缺漏或未按規定規劃土地使

用計畫。

 依法應備有關機關同意文件未取得。

以行政程序審查方式，協助申請
人於實質審查前將書圖文件齊備。

區位或供需問題

 區位選址不佳(例如案件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 。

 農地議題：影響農地總量或優良農地

減損等。

 閒置產業用地：產業用地供需均衡失

調及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等課題。

按全國區域計畫所明定之農地資
源維護總量、產業區位及規模，
據以審認區位適當性及合理性，
減少申請人選址之不確定因素。
另本部區委會已審議通過新北市
與臺中市區域計畫，使區域計畫
更具明確之指導性國區域計畫。

台糖土地開發模
式之不確定性

台糖土地申請開發，需取得台糖公司同意，
惟該土地維持農用或提供開發，或申請人
使用台糖土地之開發模式（租用、合作開
發、協議價購等），於審議過程常有改變
產生不確定性，致影響土地規劃方式及審
議進度。

建議經濟部協調台糖公司對於台
糖土地使用政策(包括是否釋出及
釋出之開發模式)，減少台糖土地
使用方式之不確定性，提高審議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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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問題分析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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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徵收案件之類型與分析

本年度審決175案

一般性案件

案件到部至土徵小組會議審竣時間平均約1.5個月。

公聽會或協議程序不完備或公益
性必要性評估內容需釐清

平均審議時間約3-6個月。

民眾提出具體事證質疑徵收必要
性，涉及相關事證之釐清(如交通
流量分析)
本年度審決3件，平均審議時間約
1年3個月。

約7成

近3成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問題 案例 協助方式

建築用地供給過量
桃園市轄區內航空城及
機捷沿線開發案

協調縣市配合都市發展時
程，研議範圍調整或分期
開發方式

大量建物拆遷安置
臺北市社子島、桃園航
空城等

協助研擬妥善安置計畫

民眾反對變更開發
新竹縣台灣知識園區案
（璞玉計畫）

請縣市積極溝通，必要時
調整開發範圍，剔除不願
參加者

開發範圍規劃不當 臺中市擴大大里案
協助縣市重新檢討範圍合
理性

 本年度提會審議8件(4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2件範圍及抵價地

比例、2件區段徵收計畫)，平均審議時間約2-6個月。

 案件主要癥點如下：

區段徵收案件之類型與分析

現行土地開發或利用審議機制種類貳 11



土地開發變更審議制度之精進方案參 12

現
有
本
部
相
關
計
畫
審
議
之
流
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
案件報部

書面程序審查
(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土地徵收等業管單位)

各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

區域計畫委員會、都市計畫委員會、土地徵收委員會
大會審議

涉及重大或複雜案件一般或單純案件

退
回
小
組



土地開發變更審議制度之精進方案參 13

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案件

部內初步預審機制
業務單位先行評估政策方向、問題爭點
再由政務次長主持，研擬案件後續審議

之指導原則與討論重點

內政部
區委會

內政部
都委會

內政部
徵審會

強化本部
主導

再
與
提
案
單
位
或

縣
市
首
長
溝
通
替
代
方
案

加強計畫
品質

提案機關自評機制
自行審視計畫與各審議委員會

之審查重點(如範圍、必要性、安置問題)



土地開發變更審議制度之精進方案參

都
委
會
及
區
委
會

審
議
機
制

1.直接提請本部都委會、區委會大會討論，
依照部內初步預審機制確立案件後續變更
審議原則，個案細節則續交由專案小組討
論後，再提大會審議，加速審議之流程。

2.原則上專案小組之召開以兩次為原則，以
利小組之討論與共識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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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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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案件

土
地
徵
收
審
議
機
制

1.鼓勵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
 鼓勵需地機關提高協議價購比例；檢討協議價格與

徵收市價補償機制。

2.減少補正情形：
 加強人員教育訓練：提升需地機關執行法規及書圖

製作能力。
 建立地方預審制度：要求縣市地政單位預審需地機

關申請徵收案件。

3.簡化區段徵收案件程序：
配合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案件，經都委會審議通過
後，後續開發範圍報核案件，由本部逕依都委會審
議通過內容予以核定，免提土徵小組審議。

4.聚焦討論，著重拆遷安置及補償權益：
前置行政程序已有具體決議者（如都市計畫、環評、
農地變更等）採低密度審查，著重審議被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拆遷安置及補償權益。

土地開發變更審議制度之精進方案參



土地開發變更審議制度之精進方案參

本
部
成
立
列
管
制
度

針對後續報請內政部相關審議委員會審議
之投資台灣重大案件，將列入部內專案管
考機制，並定期提報進度與滾動檢討因應
對策，俾掌握案件之審議進度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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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投資台灣之重大案件



結語肆 17

透過提案機關自評機制與部內初步預審機制，可
協助重大案件確立政策方向與審查重心，再交由
各審議委員會進入實質審查，加速審議之效率。

本部亦將對重大投資案件成立列管制度，以利掌
握案件之審議進度並適時提供協助。

國土計畫全面實施後，將經由劃設4大國土功能分區
之引導，確認國土使用方式，其中對於重大建設或城
鄉發展需求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因於國土計畫已考
量建設或產業需求及合理區位，具有城鄉發展目的之
明確性，後續政府或申請人依法於申請開發建設，可
大幅降低風險或爭議，並有助於國土合理利用。


